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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標準作業程序  

作業名稱：研究參與者申訴處理標準作業程序 文件編號：SOP 研保-001 

制定單位：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 制（修）定日期：114/11/25 

一、 依據 

為使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體研究之研究對象，對於研究計

畫執行中，研究參與者的申訴並被有效處理以確保研究參與者

權益，並依本校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設置辦法，特訂定「國

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參與者申訴處理標準作業程序」。 

二、 作業流程說明 

（一） 案件申訴： 

研究參與者或其法定代理人如對參與本校研究計畫之權益

或福祉有疑慮時，可經由面洽、電子郵件、電話、郵寄或正式

函文等方式向本校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提出諮詢、申訴與建

言。 

（二） 步驟流程： 

1、 研究參與者或其法定代理人提出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

參與者申訴表」，資料若不齊備則無法受理。 

2、 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受理並協助蒐集相關資訊後，以書

面通知計畫主持人。計畫主持人應於接獲通知後七個工作

日內，研擬處理方式並回復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。 

3、 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調查相關狀況後，將處理過程情形

及結果做成紀錄，陳核至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主任。若

評估為重大案件，需將處理過程與結果提報校長核閱。 

4、 相關資料正本由研究參與者保護辦公室歸檔備查，並將處

理結果函覆申訴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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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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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相關表件 

    表件1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參與者申訴表 

 


